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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  102年1月16日第1次校務會議制訂
107年9月5日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
109年1月15日第2次校務會議修訂
111年9月14日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
1、 本要點依據行政院訂定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屏東縣政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」第六點制定。

2、 為規範本校教職員工，因公奉派國內出差或參加訓練或講習，其出差旅費、交通費之報支，依本支給要點之規定辦理。
3、 出差人員應本誠信原則就其真實性負責，於事畢或銷差日起依規定按實填寫旅費報告表， 並檢具應附之支出憑證及證明文件提出申請，不得重複申領。
4、 旅費分為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，按出差人員職務等級報支。約聘(僱)人員、雇員、技工、駕駛及工友，按簡任級以下人員數額報支。
5、 國內出差旅費支給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	職務

   等級

費別
	簡任級以下人員
(第十四職等以下，包括約聘(僱)人員、雇員、技工、司機與工友)

	交 通 費
	1. 搭乘飛機及高鐵，需於出差請示單上請示；其搭乘飛機、高鐵、船舶者，均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，但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，無須檢附。
2. 搭乘飛機、高鐵、船舶者，縣長得乘坐商務艙（車廂）或相同之座（艙）位，其餘人員乘坐經濟（標準）座（艙、車）位。其餘交通工具，不分等次覈實報支。
3. 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，及使用公有車輛（含汽車、機車）均不得報支交通費。
4. 凡縣內、外出差，統一依附表「出差旅費標準分析表」報支往返交通費，但出差地區並無大眾交通工具可到達，亦無相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或火車票價可資比照者，得依google地圖搜尋最短距離計算公里數（不足1公里無條件捨去）乘上每公里5.5元報支往返交通費。

	住 宿 費
	縣外
	每日上限二千元

	
	縣內
	每日上限一千八百元

	
	1.出差地點距離60公里以上（枋山鄉、達仁鄉以北），始得報請住宿，未達60公里，確有住宿必要者，須事前簽請機關首長核准。

2.縣外住宿費需檢附公文(或其他證明文件)及住宿旅館之單據覈實報支。

3.縣內出差，如因業務實際需要，事前專案核准且有住宿事實者，需檢附住宿旅館之單據覈實報支。


	雜 費
	縣外
	    320

	
	縣內
	180

	
	          1.縣內出差地點距離60公里以上，枋寮以北(含枋寮)，始得報支。

 2.凡縣內、外出差，除事前簽請機關首長核准或出差當日（含路程期間）停車費外，不得報支雜費。
3.出差當日（含路程期間）停車費核銷，應檢具停車費支出之單據或證明並不得超過標準表雜費上限金額。


6、 參加訓練或講習報支規定：
（1） 參加訓練或講習(奉派參加之各項訓練、講習、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，不論以公假或公差方式，屬學員身分且有研習時數者)，包括行程及訓練期間，訓練機構已提供膳宿者，僅補助往返交通費，訓練機構確未提供膳宿者，受訓人員之服務機關得斟酌實際情況，參照本支給要點之規定，核給往返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
（2） 自願參加之訓練、講習、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者，不支給差旅費，但得事先經機關首長核准後補助往返交通費。
（3） 奉派參加研習期間超過五日以上者，訓練機構若未提供學員之膳宿，超過五日以上之宿費、雜費按八成報支。

7、 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，除因急要公務者外，其搭乘計程車不得報支。
8、 奉派至本鄉內距離5公里以內地點處理公務，應以「公出」或「公假」處理，不得報支差旅費。

9、 帶學生出賽，應與學生搭乘同車種為原則，學生若與老師搭乘較高等級車種，自行補付差額。

10、 出差一律以當日往返為原則，若須前一日啟程者，應以下班後出發，並檢附有住宿旅館之單據，依標準支給差旅費。縣外出差地點里程在60公里以上（高雄、台東以上），有業務需要時，得於出差日前或後之一日為路程假(含例假日)。

11、 差旅費報支注意事項；
（1） 出差事竣後，應於十五日內填報出差旅費報告表，檢附相關公文影本、佐證資料，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會計室審核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支領差旅費。

（2） 出差人員填報出差旅費報告表，依各欄逐項誠實填報，若有虛偽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
12、 本要點未予明定者，依行政院訂頒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及屏東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
13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出差旅費標準表

	往返地點
	交通費
	雜費標準

	高士-四林
	26
	1. 枋寮以北180元(含枋寮)。

2. 凡出差，除事前簽請機關首長核准外，不得報支雜費。

	高士-滿州
	68
	3. 

	高士-恆春
	130
	

	高士-車城
	180
	

	高士-石門
	240
	

	高士-楓港
	262
	

	高士-枋山
	312
	

	高士-枋寮
	394
	

	高士-佳冬
	442
	

	高士-林邊
	466
	

	高士-潮州
	520
	

	高士-東港
	512
	

	高士-萬丹
	566
	

	高士-屏東
	632
	

	高士-高雄
	692
	依規定報支。


※本表107年9月5日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，自107年10月1日起適用。
出差旅費標準表

	往返地點
	交通費
	雜費標準

	牡林-高士
	26
	1. 枋寮以北180元(含枋寮)。

2. 凡出差，除事前簽請機關首長核准外，不得報支雜費。

	牡林-滿州
	42
	3. 

	牡林-恆春
	104
	

	牡林-車城
	156
	

	牡林-石門
	214
	

	牡林-楓港
	236
	

	牡林-枋山
	286
	

	牡林-枋寮
	368
	

	牡林-佳冬
	416
	

	牡林-林邊
	440
	

	牡林-潮州
	494
	

	牡林-東港
	486
	

	牡林-萬丹
	540
	

	牡林-屏東
	606
	

	牡林-高雄
	666
	依規定報支。


※本表107年9月5日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，自107年10月1日起適用。

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
旅費報告表（範例）
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	金額
	收據欄

（出差人簽章）

	
	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
	
	＄
	6
	3
	2
	應領出差旅費共計新台幣陸佰參拾貳元整已如數領訖無訛       
此據   具領人

      （簽章）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       填報日期：107年3月28日

	  107年
	地點
	工作紀要
	交通費
	住宿費
	膳雜費
	總計
	備註

	月
	日
	起點
	迄點
	
	火車
	汽車及捷運
	飛機及高鐵
	
	
	
	

	3
	27
	高士
	屏東
	研習
	
	632
	
	
	
	632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           計
	
	632
	
	
	
	632
	

	出差人
	人事
	主計審核
	校長

	
	
	
	

	單位主管
	出納
	
	

	
	
	
	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內出差請示單         填報日期：107年3月10日

	姓名
	羅貴光
	單位
	總務處

	職稱
	幹事
	職等
	薦任七等

	日程
	起迄地點
	工作記要
	備註

	3月27日
	高士-屏東
	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專題演講研習
（107.3.19屏府政預字第10709742400號）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職務代理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單位
	機關首長

	
	
	
	


附註：一、凡本校教職員工出差，應於事前填報本出差請示單，檢附簽准資料或相關文件，經核准後送人事室登記，再退還出差人員於差畢十五日內辦理差旅費報銷手續。
      二、奉派參加開會、訓練或研習人員，應檢附上開證明文件影本或公文文號。

      三、例假日奉准出差人員，請於一個月內補休完畢，不得報支加班費。

      四、出差天數及起迄日期經核定後不得任意變更，如確需變更，應重行填報奉准後辦理。

      五、如需搭乘飛機或高鐵，請於請示單「備註」欄內註明並奉核准後，始得搭乘。

